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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中心負責人：
附件為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就《規管食用油脂及廢置食用油立法諮詢》提交的意見
書，請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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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國社區發展網絡

回應〈有關規管食用泊脂及回收「廢置食用油」的立法建普車諮詢文件〉意見書

背景

現時由於食品批發商清倉、零售商因將近到期、超市無法上無等各種原因，掉棄大

批食物，當中亦包括食用油。天7.J<圈社區發展網絡（下稱「網絡」﹜紮根天水圈，分別推
行「有衣食分享計劃」及「天水固自主社區實踐計畫！！”i ’回收區內剩餘食物減少浪費，

發揮民間智慧，讓資源循環社區，建立商戶、市民、環境「三嬴」的永續社區網絡。

自計劃於 2012 年推行以來，「網絡」利用商界捐贈的過期食用油，分享製作環保肥

皂及天然鐘理用品做法，透過回收廢油製作環保廢油肥皂，連結居民、學校、社福機構，

寶路減廢及可持續理念，促進社區生產，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網絡 J 認為政府就早前

台灣「地溝油」事件 F 為保障食油安全提出立法建議，原意良好，可惜缺乏民間角度，

當中規管措施很有可能窒礙團體及個人回收食用油製作環保肥皂或其他天然鐘理產

品，令團體及社區人士難以繼續推廣商民互助，攜手減廢，「網絡」對此深表憂慮。

牌照費欠彈性應制定回收量指標安排豁免

民間團體規模小，回收量不多，目的是為了推廣環保、凝聚社區。諮詢文件提到
「廢置食用油」的收集商、處置商、出口商進行規管，必須持有根據《廢物處置條例》
（第 354 章﹜發出的相關牌照，否則即屬違法，需負上刑費。署方亦在諮詢會上提到：如

團體或個人要在食肆或食品供應商回收廢油／過期泊，並加以處理製作環保肥皂或其他
．天然譴理用品，即需領取回收牌及處置牌兩個牌照。而每個牌照費用動輒需每年幾萬

元，實非一般基層人士或社區團體所能負擔，將對團體帶來沉重戚本及行政壓力。若政

府「一刀切」限制「廢置食用油」只可交予個別能承擔高昂牌照費用的回收公司，屆時

民間團體或社區人士將困難以承受極大成本開支，而無法經營和運作。

「網絡 J建議「廢置食用油 J 的收集商、處置商、出口商如回收量少於每月 300公

斤，署方可豁免繳付牌照費，以鼓勵民間團體及個人在社區進行環保減廢生產及教育工
作，促進本地生產，減少環境污染。



監管廢油必須跨部鬥合作

政府近年雖積極提出減廢藍圖，但不同政府部門需要為回收團體打過行政關卡。食

環署主力監督食物安全，從源頭解決廢油處置不當問題。環保署則負責確保廢油應用於

推動環保事業，兩署合作支援廢油回收同時規管廢油流向，禁止廢油回流食物鍊，是應

對「地溝油」問題的當前急務。既然立法目的是提高監管力度及建立具公信力的監察制

度，但現時環保署及食環署規管的單位有所不同：環保署監管的收集商、處置商及出口

商﹔食環署監管食肆，兩者皆會收集及保存回收油的出人記錄，然而兩署於前線執行上

如何協調，以遷至有效監管？兩署也有必要釐清在執行有關條例中的角色及實施細節。

社區宣傳不足，應延長諮詢期

政府應主動向小型食肆就是次立法提供簡明宣傳，締造有利廢油回收的社會氣氛，

不致因缺乏清晰資訊造成誤會。除了食肆，食品批發商、零售商、齋堂、廟宇等都有廢

置食用油，當中不乏認同環保理念，願意捐贈給回收團體，但亦有一些因擔心法例執行

時行政工作繁瑣而或考慮用別的方法處理廢油。除了食肆商戶，其實社會人士亦需要更

多時間了解政策對回收廢油再造的具體影響。故此，「網絡」建續把諮詢期延長 6 至 12

個月，以令條例的實施可得到預期效果。

總結：

民間團體艱苦經營，從事減廢教育同時推動社區小型環保生產，帶動居民參與，從

而締造更宜居都市環境，最終讓整體社會得益。政府在沒有講社會有足夠討論空間的情

況下，倉促推出一系列規管食用油脂及廢置食用油的措施，就此我們強烈要求： 

1. 以回收量每月少於 300 公斤為豁免繳付牌照費的分界線，但仍需作基本

的登記，以便跟蹤廢食泊的流向，向公眾負責。 

2. 環保署及食環署應具體釐清在執行有關條例中的角色﹔及實施細節。 
3. 延長諮詢期 6-12 個月，好讓業界和公眾充分發表意見。

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 

2015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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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立法規管回收廢置食用油大聯盟

回應”有關規管食用油脂及回 iii. 「廢置食用油 1 的立法建撮”帶詢文件的意見書

我們是「關注立法規管回收廢置食用油大聯盟」 （下稱聯盟），由多個關心環保、

在社區推動自製環保皂的民間團體組成。自二千年開始，民間團體倡導生活自主和關注

環境保護，回收廢食油並再造環保肥皂的運動隨之而起。團體除了自製環保皂，也積極

教育其他機構、學校、社區人士，一起推動環保運動，提倡善用資源，或少污柴，期望

公眾可實踐環保生活，史可幫助政府處理廢置物。籍著回收及推廣的過程，建立了社區

鄰里關餘，促進社區資本的良好產業。這種在地的社區教育已有十多年歷史，得到許多

機構團體及社區人士的認同和推廣，而成誰也有目共睹！

因之前台灣的「地溝油」事件，香港政府為保障食油安全而作出立法建議，以規管﹒

食油反回收食油，就此立法厚、意，聯盟表示理解。然而，就著「有關規管食用油脂及回

收「廢置食用油」的立法建議」諮詢文件（下稱「禧詢文件」），聯盟認為缺乏民間固體

的角度，當中的規管措施很有可能窒礙團體回收食用油製作肥皂的運作，令團體難以藉

著環保皂繼續推動環保運動，聯盟對此表示憂慮。 

1.	 申請牌聽對團艦遠處財政壓力要4已成回拉董海豁免繳付牌照費的合昇.

話詢文件提到環保署建議對「廢置食用油」的收集商、處置商、出口商進行規管，

都必須持有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 章）發出的相關牌照，否則即屬違法，需

負上刑責。

就此建議，聯盟理解署方的規管模式，期望遠至有監管及認可的制度。然而，聯盟

憂慮有關的牌照費用昂貴，每個牌照費用動輒要每年幾萬元，根據貴署的詩詢會

講述：如團體要在食肆回收廢油，並加以處理再進成環保皂，使要同時領取回收牌

及處置牌兩個牌照，費用實非一般基層或社區團體所能負擔，將對團體帶來沉重成

本及行政壓力。

如文首所述，民間團體製作環保皂都屬小規模或艱辛經營，曰：院廢食油量不多，而

主要目的是為了推廣環保、凝聚社區。如要承擔如此高昂的牌照費用，團體將難以

繼續經營和運作。為此，聯盟建議「廢置食用油」的收集商如回收量少於每月 300

公斤，署方可豁免繳付牌照費，以說勵民間團體繼續在社區進行環保皂製作及推廣。 

2.	 規管範園康、影響大有錯要延長當事詢期

另一方面，建議也規定食肆等所產生的「廢置食用油」須交由環保署登記的收集商、

處置商或出口商處理，否則食環署會向其發出警告，如屢犯不改，食環署會考慮取

消有關牌照。過往，不少食肆、齋堂、廟宇等都有廢置食用油，也因認同民間團體



製造環保皂的理念而自願把這些素置食油揭贈給團體。可見，規管對食肆影響很大，

但聯盟最近曾與食肆傾談，發現大部分食肆未有聽聞相關的立法建議，也因未清楚

當中的內容而戚到憂慮，甚至表示因擔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違法，可能會用另類方

法處理廢食油，而不選擇給予回收。除了食肆，其實社會上對政策未有具體了解，

有需要史多時間討論。

同時，諮詢文件中提及：所有已登記的收集商、處置商及出口商均須保存完整的「廢

置食用油」收集及交收單據記錄十二個月，以供環保署查閱﹔另外也提到：

食環署會要求領有上述牌照的食物業處所記錄處所內所收集「廢置食用油」、隔油池

廢物是其他「廢置食用油」和油脂的日期和數量，以是收集商或回收商的名稱和地址，

而持牌人須保留有關記錄至少十二個月。

可見，環保署及食環署對不同的單位有所規管。環保署監管的收集商、處置商及出口

商，以及食環署監管的食肆，兩者皆有關於回收油的記錄，但聯盟擔心，到底兩署如

何協作？當中又會否有機制作統一檢查，以達五一致及有致的監管？另一方面，食肆

如把廢油當作垃圾素章，又需否申請「廢置食用油」處置牌照？

因此，聯盟強烈建議把話詢期延長 6 至 12 個月，既讓社會有吏多時間研究是討論當

中細節，兩署也有 a必要釐清兩署在有關條例中的角色及條例的實施細節，以令條例可

得到預期推呆。

本聯盟重申兩大訴求： 

I. 要求以回收量每月少於 300 公斤為豁免繳付牌照費的分界線，但仍要作基本的登

記，以便跟蹤廢食油的流向。 

I I. 要求延長諮詢期 6 至 12 個月，好讓業界和公眾充分發表意見。

誰：關注立法規管回收廢置食用油大聯盟的成員名單為以下機構

綠慧公社職工有限責任合作社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一區發展網絡

綠南丫小組

教區勞工牧民中心（港島）「自然趣」社區環保小組

關注立法規管回怯廢置食用油大聯盟 

2015 年 9 月 8 日


